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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矿产以井工开采为主，为了确保井下安全生产，必须排

出大量的矿井水。直接排放不仅浪费水资源，而且也污染环境。

对矿井水进行处理并加以利用，不但可防止水资源流失，避免对

水环境造成污染，而且对于缓解矿区供水不足、改善矿区生态环

境、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矿井水资源化利用，节约水资源，根据《国务院关于

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 21 号）

及 “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了《矿

井水利用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涉及全国主要

产矿区，是我国矿井水利用工作“十一五”期间的指导性文件和

项目建设的主要依据。规划基准年为 2005 年，规划期为 2006-2010

年，规划范围是年涌水量 60 万立方米以上的煤矿。《规划》主要

针对煤矿矿井水，对于非煤矿矿井水利用，应参照此《规划》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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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矿井水排放利用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矿井水排放利用情况。矿井水是矿井开采过程中产生

的地下涌水。为了保障矿井生产和安全，矿山企业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将矿井水排出地面。矿井水在开采过程中会受到粉尘和岩尘

的污染，是煤矿及其它矿山具有行业特点的废水，这部分废水经

处理后，可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据统计，目前全国煤矿

矿井每年涌水量在 42 亿立方米左右，利用率为 26%左右。对矿

井水进行处理并加以利用，不但可防止水资源流失，避免对水环

境造成污染，而且对于缓解矿区供水不足、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和生活用水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矿井涌水量与矿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地质构造、开采

深度和开采方法等因素有关。就地区而言，一般规律是东、南部

地区涌水量大，西、北部地区涌水量小。多年的实测数据表明，

矿井水在开采过程中排放量相对稳定，作为水资源其水量是有保

证的。矿井水水质状况随矿山开采的品种、类型、方式以及矿山

所处的区域和地质构造等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异。按水质分，矿井

水主要可分为五类：洁净矿井水、含悬浮物矿井水、高矿化度矿

井水、酸性矿井水和特殊污染型矿井水。不同水质的矿井水只要

经过相应的工艺处理，都可达到生活饮用水和工业用水的标准。 

矿井水经处理后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矿区生产、绿化、

防尘等用水；矿区周边企业的工业补充用水；矿区周边农田灌溉

用水；居民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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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井水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矿井水利用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矿井水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宏观

上缺乏统筹规划和激励性政策措施，同时缺少先进适用的处理技

术及技术规范等。 

二、矿井水利用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一）矿井水利用面临的形势 

矿井水资源化利用是解决矿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措施。

在规划建设的全国十三个大型煤炭基地中，除云贵基地、两淮基

地、蒙东（东北）基地水资源相对丰富外，其余的十个基地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提高矿井水利用水平，扩大利用规模对

于缓解矿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和生活及生态

用水具有重要意义。 

矿井水利用是保护矿区生态环境、防止水污染的重要途经。

由于受井下采矿和人为活动的影响，矿井水极易受到污染，含有

大量矿粉、岩石粉尘等杂质，悬浮物浓度较高，并含有少量有机

物和微生物，如不经处理直接排放，既污染矿区水源，又破坏矿

区生态环境。 

矿井水利用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由于矿山企业产业链的延

伸，矿井水利用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利用规模逐渐增加，矿井

水利用成本逐步降低，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以“节

水”为核心的水价机制逐步形成，矿井水的价值不断提高，这为

企业大规模利用矿井水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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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初步建立起矿井水利用的政策支持体系、

技术服务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矿井水利用

水平；完善矿井水利用产业化政策，培育矿井水利用市场，扩大

矿井水利用规模。 

三、矿井水利用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与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度提高

矿井水利用水平为目标，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开发、统筹兼顾、

高效利用的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强化宏观调控，

加强政策引导，依靠科技进步，注重自主创新，搞好示范工程，

推动矿井水利用产业化发展，缓解矿区水资源短缺的形势，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矿区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遵循原则。从我国矿井水资源条件、技术特点和发展

现状出发，矿井水利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的原则。矿井水利用要纳入矿区发展的总体规

划中，把提高矿井水的综合利用率作为解决矿区水资源短缺问题

的重要措施。 

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切实抓好重要采矿区、重大涌水矿区、

重点缺水矿区和国家重点建设的矿业基地的矿井水利用工作，确

保矿井水利用规划目标的实现。在饮用水紧缺的矿区优先考虑对

矿井水进行深度加工处理，解决矿区居民生活用水问题，保证用

水安全。 

坚持结合矿区实际的原则。矿井水利用规模必须与矿区及周

围生产、生活用水结合起来，因需而用，因地制宜。除保证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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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外，还要尽力满足矿区电厂、化工、冶金

等高耗水行业的需要，尽可能多的替代地下水或地表水，保护有

限的水资源。 

坚持技术创新的原则。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技术进步，

提高利用技术水平，为矿井水利用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三）发展目标。到 2010 年，全国煤矿矿井水利用量达到

36 亿立方米，利用率达到 70％。 

四、发展重点及区域布局 

（一）发展重点 

重点发展主要矿区的矿井水利用,特别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大

型矿业生产基地。我国规划建设十三个大型煤炭基地是保证能源

供应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2005 年，

大型煤炭基地产煤量约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83.6％；2010 年，大

型煤炭基地产煤量将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86％。但在神东、晋北、

晋东、蒙东（东北）、云贵、河南、鲁西、晋中、两淮、黄陇(华

亭)、冀中、宁东和陕北这十三个煤炭基地中，除云贵、两淮和

蒙东（东北）基地外，其余十个基地都缺水甚至严重缺水。尤其

是晋陕蒙宁地区，水资源最为匮乏，而煤炭资源和煤炭基地却最

为集中。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国家规划建设的大型煤炭基地的矿

井水利用工作，并将其作为矿井水利用的发展重点，抓紧抓好。 

重点发展大涌水量矿区的矿井水利用。受地理位置、气候条

件、地质构造、开采深度及开采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各矿区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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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放量差别较大。吨煤矿井水排放量大于 3.6 立方米的大涌水

量矿区的矿井水处理除满足矿区生产和生活生态自用外，其余部

分可以向周边的城镇居民及工业企业供水。  

重点发展严重缺水矿区的矿井水利用。我国西北、华北、华

东一些矿区缺水严重，生产、生活用水非常紧张，东北、中南、

西南一些矿区也因为水质问题，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对这些矿

区，矿井水处理利用的重点是为当地居民生活供水，以缓解目前

生活用水困难的状况，提高矿区居民生活质量。 

（二）区域布局 

由于各地区矿井水资源情况及矿井水利用的基础和条件不

同，对矿井水利用采取区域布局和重点建设的方针，不同矿区因

地制宜地选择矿井水利用发展方向，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矿井水利

用率，增加经济效益，保护矿区生态环境。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煤矿矿

井水的综合利用的重点在鹤岗、辽源、阜新、双鸭山、七台河，

抚顺、沈阳、铁法等矿区。至 2010 年，该地区矿井水排放量约

4.1 亿立方米。该地区矿井水利用应采取先生活用水、后生产用水

的顺序安排，优先解决鹤岗矿区、辽源矿区及阜新矿区的生活用

水问题。2010 年新增矿井水利用量 2.0 亿立方米，矿井水利用量

达 2.5 亿立方米，利用率达到 61％。 

华北地区。华北地区主要以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为主，

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产煤地区，占全国煤炭产量的 1/3 以上。到 2010

年，该地区矿井水排放量约 7.2 亿立方米。重点矿区大部分为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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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水，大部分矿区缺水乃至严重缺水，生产、生活用水困难。2010

年新增矿井水利用量 3.2 亿立方米，矿井水利用量达到 5 亿立方

米，矿井水利用率达到 69%。 

华东地区。华东地区主要以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为

主。至 2010 年，该地区矿井水排放量将达到 20.8 亿立方米。山

东的龙口、新汶，江苏的大屯、徐州，安徽的淮北等矿区的矿井

水为苦咸水，其余大部分矿井水主要为悬浮物型矿井水。到 2010

年新增矿井水利用量 14.7 亿立方米，矿井水利用量达到 16.2 亿立

方米，利用率达到 78％。 

西北地区。西北地区主要以甘肃、新疆、陕西、宁夏、青海

等地为主，是我国主要产煤地区之一。至 2010 年，该地区矿井水

排放量达到 3.3 亿立方米。由于该地区严重缺水，大多数矿区生

活用水困难，急需提高矿井水利用率，且该地区矿井水多属苦咸

水，因此工作重点主要是进行矿区苦咸水淡化，以解决矿区职工

日常生活用水。到 2010 年新增矿井水利用量 1.5 亿立方米，矿井

水利用量达到 2 亿立方米，利用率达到 60%左右。 

中南地区。中南地区主要以包括河南、湖南、广西等地为主，

其中河南、湖南是该地区的重要产煤省份。由于地质等原因，吨

煤涌水量大，全国重大涌水矿区基本分布在该地区，其中湖南省

牛马司矿区、河南焦作矿区是全国涌水量最大的矿区之一。至

2010 年，该地区矿井水排放量将达到 6.8 亿立方米，新增矿井水

利用量 3.6 亿立方米，矿井水的利用量达到 5 亿立方米，利用率

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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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西南地区主要以贵州、四川、重庆等地为主，该

地区绝大部分为悬浮物型矿井水，经过常规处理可作为生产、生

活用水。至 2010 年，该地区矿井水排放量达到 8.8 亿立方米，新

增矿井水利用量 4.9 亿立方米，矿井水利用量达到 5.3 亿立方米，

利用率提高至 60％。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规划引导。重要产矿区、严重缺水矿区及大涌水

矿区的当地有关部门及企业，应依据本规划组织编制本矿区矿井

水利用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矿区发展规划中。对于严重缺水的

矿区，要充分利用矿井水资源，逐步实现矿井水对地表水资源的

有效替代，使矿井水利用成为改变和优化本地区水资源结构的有

效途径。 

（二）完善政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及《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

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国发[1996]36

号），研究制定促进矿井水利用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其它相关

扶持政策。要求有矿井水的地区或企业，特别是电力、化工等高

用水企业，其新建或扩建项目生产用水应优先考虑使用矿井水；

对于开发利用矿井水的相关企业予以税收优惠等。 

（三）加快技术进步。加大矿井水利用技术研发力度，注重

自主创新，重点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加强技术创

新能力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

的联合，促进矿井水利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组织实施矿井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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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重大示范工程，研究和推广适用于重要产矿区、严重缺水矿

区及大涌水矿区的矿井水利用技术，不断扩大矿井水利用规模，

提高矿井水利用水平。 

（四）拓宽融资渠道。各级政府要加大对矿井水利用的支持

力度，积极支持矿井水利用技术研发和工程项目建设；要拓宽融

资渠道，在政府的引导下，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

引企业和社会各界投资兴建矿井水利用工程；对有条件的矿区，

鼓励企业，特别是电力、化工等高用水企业与矿区联合开发利用

矿井水，共同开展矿井水利用工程的建设，使矿井水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 

（五）健全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矿井水利用的技术标准和管

理标准，规范矿井水利用工程设计规范和生产工艺过程；建立矿

井水利用工艺生产、药剂和产品的质量检查监督体系，加强生产

过程和产品质量的监督和管理，使矿井水利用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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